
关于召开巢湖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

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的通知 

校团委、校学生会： 

经院党委批准，我院定于 12 月 2 日至 3 日召开巢湖学

院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第二次学生代表大会（以下简称

“学代会”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大会的指导思想 
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

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，贯彻落实全国

学联二十七大、省学联九大精神，坚持党的领导，把握时代

主题，勇于自我革命，服务同学成长，当好学校联系广大同

学的桥梁和纽带，团结带领广大同学为学校建设特色鲜明的

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贡献青春力量。 

二、大会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听取和审议巢湖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学生

委员会工作报告； 

（二）开展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提案工作； 

（三）选举产生巢湖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第一届

学生委员会。 

三、大会的总体安排 

（一）时间：12 月 2 日至 12 月 3 日 

（二）地点：教师教育学院报告厅 



（三）参会人员：全体学代会代表，嘉宾和列席人员

另行通知。 

四、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。学院团委、学生会要高

度重视，根据校团委的统一部署，精心组织、周密安排，

认真做好大会各项工作。要认真组织“学代会”代表按时

参加会议，做好提案征集、组织代表学习等各项工作。各

代表团要认真组织会议代表参与会议的各项活动，认真履

行职责，学习、讨论、审议会议文件，为我院学生会改革

发展献计献策。 

（二）注重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学院团委、学生会要充

分利用报刊、网络、广播、微博、微信、QQ 等媒体，广泛

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，为“学代会”的召开营造良好

的氛围，在全校团员青年中形成凝心聚力谋发展、奋发进

取勇担当的良好氛围。“学代会”召开后，以学习贯彻本

次“学代会”精神为主题，开展学习教育等系列活动，把

本次“学代会”精神落实到各项实际工作中去。 

（三）统筹兼顾，扎实工作。为了切实做好大会的各

项筹备工作，各级团学组织要认真处理好大会筹备工作与

日常工作的关系，合理安排各项学习和工作任务，要以高

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，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和出色

的工作业绩，确保“学代会”顺利召开。 

其它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 
 


